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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诉讼诈骗的定性不应仅局限于刑法个罪之间的界分，而应将其置防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度中。我国民事

诉讼制度中，法院具有查证案件事实、审核证据的责任，而民诉法没有规定当事人有如实提供陈述的义务。因此，

我国缺少诉讼诈骗构成犯罪的制度基础。诉讼诈骗中，当事人的主张通过证据予以表达，法院依据诉讼证据规则

而不是当事人的主张定案，法院并没有被骗。诉讼诈骗构成犯罪，将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刑法的相关规定冲突，

而且还可能引发重大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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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对诉讼诈骗如何

定性的问题作出了《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

裁判占有他人财物行为如何适用法律的答复》(以下简
称《答复》)。《答复》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
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

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

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

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由此引发我国刑法学

界对“诉讼诈骗”的定性之争。有学者认为，诉讼诈

骗是三角诈骗的典型形式。在诉讼诈骗中，被骗人与

被害人分离：法院既是被骗人，又是财产处分人，而

被告是被害人。[1, 2]有学者认为，通过恶意诉讼方式占

有他人财物不符合诈骗罪特征，更接近于敲诈勒索 
罪。[3]也有学者认为，诉讼诈骗不构成诈骗罪。这种

观点又有以下几种学说：有学说认为，诉讼诈骗不构

成诈骗罪。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而

自行毁灭、伪造证据的，理应认定为犯罪。此行为的

犯罪化问题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修改刑法完成。当然

刑法之修改不能局限于诉讼诈骗行为，行为人在非财

产标的民事诉讼中有如毁灭、伪造证据行为的，当然

也应以犯罪化。[4]有学说认为，诈骗罪与三角欺诈行

异质同，诈骗罪(三角诈骗)与诉讼欺诈形同异质，诉
讼欺诈不构成诈骗罪，应将其归入妨碍司法罪的范 
畴。[5] 

借鉴西方法学实践及理论的研究成果是我国建设

法治社会的重要捷径。特别在最近数十年，在一些学

人的努力之下，西方法学理论及实践经验汇聚的“成

果”不断闪现于我们眼前，琳琅满目，让人应接不睱。

也许出于生活的相通，我国法学实践似乎又孕育着产

生这些“成果”的生活事实。由此，借鉴外国法学理

论及实践经验解决中国法律问题，便成为当下中国法

学研究的时髦方式。我国刑法学界对“诉讼诈骗”的

定性研究即是其中之一。在我国刑法学界对“诉讼诈

骗”定性纷争中，一些学者无意识地以外国法律制度

作为研讨的知识背景，忽视“诉讼诈骗”在我国民事

诉讼法中的意义；我国刑法学界对“诉讼诈骗”定性

的研讨主要围绕诈骗罪、三角诈骗罪展开，没有把它

放置于产生“诉讼诈骗”的民事诉讼制度中，有坐井

观天、画地为牢之嫌。笔者认为，廓清“诉讼诈骗”

性质首先应着眼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一、“诉讼诈骗”的民事诉讼制度基础 
 
中外刑法理论把“诉讼诈骗”定义为：以提起民

事诉讼为手段，提供虚假的陈述、出示虚假的证据，

使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而获得财产的行为。但

是，囿于中外民事诉讼制度差异，“提供虚假的陈述、

出示虚假的证据”在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意义完全

不同。把“提供虚假的陈述、出示虚假的证据”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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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事诉讼制度中考察是理解“诉讼诈骗”行为性

质的核心，否则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唯此，只有

结合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才能对我国法律实践中的“诉

讼诈骗”予以准确定性。 
(一) 中外民事诉讼之法院职能比较 
受我国传统解决民事争议方式和原苏联民事诉讼

体制及其理论体系的影响，与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

式相比，我国 1991年颁布的现行《民事诉讼法》表现
出较大的职权主义色彩。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发挥

着较大的作用。 
《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

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

根据，是指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实体处理必须以查明案

件全部事实情况为前提，这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职责

的一个基本方面。[6](303)法官查明案件事实需要“调查、

核实证据”，特别是当事人提出有矛盾的证据时，法院

更有义务排除疑点，查证案件事实。《民事诉讼法》第

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

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

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为此，我国《民事

诉讼法》明确要求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必须具有客观

性，否则便属伪证，应排除在证据之外。我国诉讼证

据的这一特点决定，一切出于人们的主观臆断、凭空

推测，以及伪造、歪曲事实真象的证据材料，均不为

诉讼证据。 
与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相反，西方国家采取当

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无论是英美法系民事诉讼制度还

是法国、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制度，都以

当事人申请证据或提出证据为前提，法院不主动去调

查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7](9)尽管这

些国家诉讼程序不同，但立法目的都相同。即在事实

和证据问题上明确划分当事人与法院的责任，当事人

主张事实和提出证据，法院只根据当事人主张的事实

和提出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并作出判决。 
(二) 中外民事诉讼制度的当事人的义务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下，法院负有审查证据材料、

查证案件事实的义务。当当事人提供伪证时，法院应

当履行职责将其排除在证据之外，不予采纳；当当事

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时，法院应当履行职责予

以查清。从制度建构看，如果法院没有查证伪证，则

反推法院没有履行查证义务。既然《民事诉讼法》已

赋予法院审查证据的义务，就不能再赋予当事人提供

真实证据的义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71条规定，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

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据此，民事

诉讼法学界通说认为，《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当事人

提供真实陈述(证据)的义务；相反，法院负有审查当
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真假的责任。因此，要求当事人

提供真实证据，其实是把法院对证据的审查义务、对

案件真实的查证义务转嫁给当事人。这显然不为我国

民事诉讼法所包含。 
在英美法系国家及法国、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

国家，法院不负责审查、核实证据，但民事诉讼相关

法律制度却规定，当事人必须如实提供陈述和证据，

即禁止当事人作假证(作伪证或提供虚假证据)。在法
院仅根据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居中审判的诉讼

制度中，如果法律不能保证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

性，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混乱将可想而知。因此我们

不难理解，这些国家都有(即使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
伪证罪的规定。我国刑法没有将当事人提供虚假陈述

和证据的行为予以犯罪化，这从反面说明我国民事诉

讼法没有规定当事人必须如实提供陈述和证据。 
(三) 我国民事诉讼中“诉讼诈骗”犯罪化制度之

阙如 
在英美法系国家和法国、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

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中，法院仅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

的陈述、证据居中裁判，不对证据采取任何查证活动。

法院极有可能被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虚假证据材料蒙骗

作出对一方当事人有利的判决，从而使犯罪目的得逞。

因此，如果当事人以非法目的在民事诉讼中提供虚假

的陈述、出示虚假的证据进行民事诉讼活动，具有构

成相应犯罪的制度基础。然而，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下，

法律没有赋予当事人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相反法院

有责任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予以查实。审查证据、

查证案件事实是我国法院的重要职责，法院在审判过

程中应当如实、认真履行。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材料，

法院如实履行查证义务后，即被排除在证据之外，不

予采纳。因此，从制度设计层面，“诉讼诈骗”犯罪化

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存在的制度土壤；当事人

提供虚假的证据材料也没有妨碍法院履行职责。相反，

审核证据、查证案件事实是法院的应尽义务。 
如后文述，我国法院虽然负有审核证据、查证案

件事实的责任，但实践中，法院没有能力，事实上也

不可能排除所有的虚假证据材料、弄清所有案件的客

观事实。由此，民事诉讼制度追求的理想目标与司法

现实确有差距。这种差距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内设价

值反映，它客观存在，不可抹杀。然而我国司法实务

界和刑法学界在对“诉讼诈骗”行为定性研讨时，对

此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现存各种研讨观点均以“法

院不能排除所有虚假证据材料、查清所有案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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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蔽法院所负义务。我们认为，法院不能排除所有虚

假证据材料、查清所有案件事实是司法实践的客观境

况，而法院所负有的查证义务是法律赋予司法追求的

理想目标。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这种理想目标与

现实境况之间的差距并不矛盾，它是由我国民事诉讼

模式决定的。主张在我国“诉讼诈骗”应当犯罪化的

观点混淆了法院的审查义务与当事人义务之间的关

系，忽略了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的权利范围，

没有厘清司法理想与司法现实冲突的真正原因，从而

企图加重当事人的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和西方民事诉讼制度无不希图

以事实作为定案基础，只是两者采取的路径不同。我

国现行《民事诉讼法》颁布的时代，民众诉讼手段有

限，相应的律师制度也不完备，让法院承担发现案件

事实的责任比当事人提供证据材料证明案件事实作为

审判基础，未尝不是较好的处置方案。《民事诉讼法》

因而把审核证据、发现案件事实的权利赋予法院，而

对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材料持放任态度。任何制度形

成时无不带价值色彩。这个带有价值色彩的东西在维

系着制度的运行，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这点。追求实

体正义的法律文化传统浸染着我们，查证案件客观真

实始终作为法院追求实体正义的目标，司法孜孜以求。

我国民事诉讼法也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如再审制。

在法定期间内，当事人如果在举证时效期内因为客观

原因无法提出证据而事后又发现了新证据，当事人可

以启动再审程序主张撤销原判决。因此，对我国诉讼

制度价值目标的考察应立足于纵向的诉讼程序，不能

放大某一诉讼阶段结果在整个诉讼制度中的意义。某

诉讼阶段过程中，法院没有排除虚假证据材料、查证

案件事实并不能否认其肩负的责任。不能让现实司法

境况蒙蔽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实体正义价值目标的追

求。既然如此，司法现实操作、相关制度设计就应当

服从于这一价值目标，应以法律设置的价值目标而不

是实务境况作为研判“诉讼诈骗”性质的基础。否则，

对“诉讼诈骗”的定性无异于缘木求鱼。 
西方民事诉讼采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即法院

仅居中裁判，当事人需如实提供陈述和证据。在这种

诉讼模式下，法院追求程序正义，而实体正义能否实

现并无关碍。西方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之所以宁肯从“客

观真实”后退一步，也要坚持法官只能根据当事人确

定的争点和提出的证据作出判决，是因为只有这样才

能割断当事人对法官的屈从关系，使当事人的地位得

到提高，并且也限制了法官的权力，保证使诉讼机制

正常的运作，防止了市场经济利益驱使下法官的腐  
败。[7](18−19) 

持“诉讼诈骗”应当犯罪化的观点是以西方“诉

讼诈骗”的司法处置模式作为研讨我国“诉讼诈骗”

行为性质的前提，“每个国家都在探索如何有效地治理

犯罪问题，并将犯罪的治理与本国的社会制度、经济

基础与历史文化等因素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各

国有自己特色的犯罪治理的制度构架和突出特点，形

成了自己的治理模式。”[8]国情不同，切不可盲目照抄。 
有学者认为，诉讼诈骗不构成诈骗罪，但是，当

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而自行毁灭、伪

造证据的，理应认定为犯罪。因此建议我国刑法中的

伪证罪要突破刑事诉讼的范围限制，扩展到所有的审

判活动中。[4]如上文述，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没有“诉

讼诈骗”犯罪的制度基础，“诉讼诈骗”不应构成犯罪。

同时，认为应扩大伪证罪范围，使“诉讼诈骗”构成

伪证罪也不为笔者苟同。既然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容忍

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材料，法院负有查清案件事实的

责任，便不能把法院对当事人证据材料的审查义务转

移为当事人应当提供真实证据的义务。否则，将严重

背离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精神，导致法律冲突。因此，

当事人提供虚假的陈述和证据没有侵犯法院的审判秩

序和司法公正，扩大伪证罪范围的观点值得商榷。同

理，把“诉讼诈骗”定性为敲诈勒索罪也值得商榷。

学理认为，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威胁或者

要挟的方法，向公私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强索财物

的行为。威胁和要挟，都是能够引起他人心理上恐惧

的精神强制方法。[9]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材料向法院

起诉，对方当事人肯定积极应诉。对方当事人败诉而

被迫交付财物不是基于恐惧，而是基于公权力的强制

性，被害人并没有产生心理恐惧或精神强制。因此，

“诉讼诈骗”不应构成敲诈勒索罪。 
 

二、“诉讼诈骗”之诈骗罪定性疑难 
 
我国刑法学界对“诉讼诈骗”定性研讨，众说纷

纭，聚讼不休。诸多学说都以诈骗罪为基点展开论述。

从犯罪构成角度分析诉讼诈骗是否构成诈骗罪，各观

点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首先，法院能否被骗？其次，

“诉讼诈骗”中的财物“处分”行为是否诈骗罪处分

财物的类型化行为，特别在当事人判决败诉被强制执

行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分析“诉讼诈骗”之诈骗罪

性质同样应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制度加以讨论。 
(一) 法院(法官)是否被骗 
民事诉讼中，法院是否被骗应结合民事诉讼的“证

明标准”予以讨论。脱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仅以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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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诈骗罪构成要件为理论前提进行讨论是片面的。我

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标准有“客观真实说”与“法

律真实说”之争。“客观真实说”是指，人民法院在判

决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与发生在诉讼前的案件事实完

全吻合；“法律真实说”是指，人民法院在裁判中对事

实的认定完全符合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从所依据

的证据来看，已达到了可以视为真实的程度。[10]现在，

“法律真实说”已成为理论与实务界的共识。因为，

与案件事实相比，诉讼具有滞后性，诉讼过程中所展

现的案件事实仅仅是对案件的回顾，不可能与案件事

实绝对吻合。由于现有证据、法官自身素质、当事人

利己心等多方面的限制，探寻案件客观真实只能是一

种理想，而不具有现实性。 
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提供证据材料，同时法

院按照法定程序规则、民事行为构成要件“摘取”事

实。在此，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所反映的事实，和

法官基于诉讼程序规则所认定的事实已经相去甚远。

伪证反映当事人主观构建的案件事实，但这种事实被

法官依据特有的程序规则以法律化评价后便成为定案

的“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法官通过诉讼程序的

法律思维予以建构，是诉讼程序的产物。“法律事实”

包含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案件事实，以及法官依据职权

发现的案件事实。这些事实经过法官审查、核实，最

终成为案件事实，即“法律事实”。然而，我国刑法学

界在讨论“诉讼诈骗”时，抹煞了“当事人主张的事

实”与“法律事实”之间的界分，以“当事人主张的

事实”代替“法律事实”，从而直接导致把“诉讼诈骗”

定性为诈骗罪的错误结论。 
民事诉讼中，原告提供虚假证据材料，被告因举

证不能而败诉，似乎法官相信当事人提供的伪证而被

骗。其实不然。民事诉讼中，法官作出裁判当然需要

凭借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即使这些证据材料是伪

证。但是法官最后作出判决并不是因为被骗，而是基

于诉讼程序的技术性要求。民事权利是一种私权利，

民事权利的行使主要取决于当事人，如调查取证、举

证责任等。证明责任的履行程度和证明力的强弱，直

接事关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与案件真实事实是否相符。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

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如果希望获得法院的支持就必须举

证。换言之，民事证据背后掩藏着当事人的主张，当

事人的主张通过证据得以反映。诉讼过程中，法院对

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的审查主要通过对证据的审查来实

现。因此，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能否获得法院的支持取

决于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完成情况。 
但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院为了追求公平与效率，

不可能事必躬亲。因而不得不设置一些程序性规定，

如举证时效、证据分配责任制度等。法官正是通过这

些技术性规则发现案件事实。但是，也正是起因于这

种对民事证据法不可或缺的技术性装置的副作用所

致，在实际中当事人的证明能力受制于多种客观条件

和因素的限制，一旦发生其证明能力与法律上应当负

的证明责任之间的失落，即便为其主张的事实确属客

观存在，也不为法官所认可。为裁决所确定的案件事

实也不过为法律上的真实而已。[11](77)既然法官不是依

据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裁判，而是囿于另一方当事人举

证困难，依据举证责任分配诉讼结果。那么，法官没

有被骗，“诉讼诈骗”定性为诈骗罪值得商榷。 
我国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界对“诉讼诈骗”定性研

讨时，忽略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分配”对

案件审理的实质作用，误认为法院会照本宣科似的以

当事人的主张作出裁决，混淆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与“证

明责任、举证责任分配”在民事诉讼裁判中的意义。

民事诉讼中，法院裁判表面上依据当事人主张的事实，

实质上却依据当事人证明责任的完成情况，即依据“举

证责任分配”作出最终裁决。对此，我们切不可以当

事人主张的虚假事实囿于对方举证不能败诉，而屏蔽

“证明责任、举证分配责任”对裁判的决定作用。 
(二) “诉讼诈骗”中的“处分”行为 
刑法理论认为，成立诈骗罪需要当事人被骗而陷

入认识错误，在此基础上自愿处分财物。“诉讼诈骗”

中，法院判决当事人败诉，当事人不得已而交付财物，

或者被强制执行交付财物，围绕这是否属于诈骗罪中

的财产处分行为，刑法理论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

“诉讼诈骗”中，财产处分人不是败诉方而是受欺骗

的法院或法官。法院是审判机关，法官具有作出各种

财产处分的判决与裁定的法律上的权限。[1]也有学者

认为，诈骗的本质是基于他人的意思瑕疵而非法取得

财物，只要具有基于处分权人(同时亦为被骗人)的意
思而取得财物的事实就足够了，是否是基于财物的所

有人或者占有人的处分意思而取得财物并无关碍，尤

其是在财物的所有人或者占有人已失去自主处分自己

财物的场合。[2] 

我们认为，厘清“诉讼诈骗”中法院的判决或者

裁定是否属于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行为，应以下列事

实为前提：首先，法院作判决或裁定是否有意思瑕疵？

其次，法院判决处分当事人财物的行为是否是属于诈

骗罪处分财物的类型化行为？ 
如上文述，原告提供虚假的证据材料，法院基于

“法律事实”、程序规则作出判决，法院并没有被骗，

即使从生活经验判断被告确属冤枉，法官也不得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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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这是现代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诈骗罪中的财产

处分行为必须以当事人被骗为前提。换言之，财产处

分与被骗具有刑法意义的因果关系。既然“诉讼诈骗”

中法院没有被骗，法院作出判决基于程序规则。因而，

法院作判决或者裁定时没有意思瑕疵。在诈骗罪中，

被骗人基于认识错误自愿处分财物。“自愿”是指，被

骗人基于自由意志而处分财物。“诉讼诈骗”中，法院

根据程序规则作出裁判结果。这种裁判结果不是法院

的“自愿行为”，而是程序规则的必然选择。既然法院

没有意思瑕疵，法院判决处分财产的行为就不是诈骗

罪意义的财产处分行为。 
其次，一般地，诈骗罪中的被骗人、财产处分人

与被害人是统一的。但是在三角诈骗中，被骗人、财

产处分人与被害人分离。学理认为，区分盗窃罪(间接
正犯)与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诈骗罪中的被骗人有权处
分被害人财产。被骗人基于何种权限处分被害人财产，

我国刑法学界鲜有论及，而这又是对“诉讼诈骗”定

性的核心问题之一。日本刑法学界有主观说、阵营说

和授权说等学说。[1]普通诈骗中，被骗人一般为贪图

便宜处分财物；而三角诈骗中，被骗人往往是为被害

人的利益处分财物。我们认为，主观说较为妥当。但

是，“诉讼诈骗”中，“被骗人”法院显然不是为被害

人的利益而是基于司法公权力处分财物。另外，无论

普通诈骗抑或三角诈骗，被骗人至少应当占有被害人

财物。否则，谈何处分财物。被骗人占有被害人财物

是被骗人处分财物的前提。然而，“诉讼诈骗”中，“被

骗人”法院并不占有被害人财物。相反，裁判生效后，

法院基于公权力处分当事人财物。既如此，这种处分

行为就不是诈骗罪处分财物的类型化行为。 
 

三、我国法律体系解释之“诉讼诈骗” 
定性疑惑 

 
《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

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

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

害他人或者隐瞒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按

照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既然伪证罪的主体只能是刑事

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那么民事

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

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

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瞒证据的，就不应构成伪证

罪。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凡是知道案

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因此，我

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证人是指当事人以外的人，当事人

不是证人。换言之，民事诉讼中，证人作假证不构成

伪证罪，而当事人作假证，提供虚假的证据是否构成

伪证罪，抑或其他的罪呢？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

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

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由此，我国民事诉讼没有规定当事人必须真实陈述的

义务。既然如此，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提供虚假陈述

也不应构成伪证罪。诈骗罪重于伪证罪。根据举轻以

明重的解释原则，当事人提供虚假陈述不构成伪证罪，

当然也不构成诈骗罪。 
从法院审查证据角度，当事人提供虚假陈述与当

事人提供虚假证据具有相当性，因为法院对当事人提

供的陈述和证据都应审查。相似的情况应相似处理，

当事人提供虚假陈述不构成犯罪，提供虚假证据也不

应构成犯罪。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隐藏对自己不利的

证据，提供有利的证据可谓常态。但对查清整个案件

而言，这何尝不是提供虚假的陈述与证据。如果这种

情形构成犯罪，那么每个民事诉讼案件的当事人都有

犯罪之嫌。因此，“诉讼诈骗”犯罪化将直接导致与《民

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刑法》第三百零五条相矛盾。

从法律体系解释的角度，“诉讼诈骗”不应构成犯罪。 
 

四、“诉讼诈骗”之实践疑惑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诉讼诈骗”犯罪化在实践中

会引起更大的司法疑难，导致本罪为一些不法分子所

利用，从而将产生深度的道德风险。兹举一例，甲和

乙是好朋友，甲口头向乙借款 100万元，事后甲不还
钱。万般无奈之下，乙向法院起诉要求甲还钱。甲明

知乙没有借据不会胜诉。甲向公安机关报案，声称乙

以非法占有的目的，提供虚假证据向法院起诉。 
在一个礼仪文化较重的国度，过度的形式有时被

认为有损个人间感情。因此，口头合同在我国民商事

活动中大量存在。这种合同事后往往又难以以证据支

持，特别在一些心怀恶意之人的引诱下，合同事实更

难以被证明。按照诉讼程序规则，当事人起诉只能败

诉。对当事人而言，败诉已经造成重大利益损失。尽

管我们可以美其名曰“法治的合理化牺牲”。如果“诉

讼诈骗”犯罪化，当事人起诉失败后，不法之徒正好

以此作为借口声称当事人触犯“某罪”。当事人不仅遭

受经济损害，甚至还面临牢狱之灾。“诉讼诈骗”被犯

罪化将会引发极严重的道德风险，对“诉讼诈骗”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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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时，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我们不仅应当考虑行为的

社会危害性，还要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生活现状，

以此综合考虑行为的性质。 
然而，上述司法疑难也仅仅存在于我国法律体系

中，特别在我国民事诉讼采取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之下。

如上文述，法律不禁止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材料。然

而，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律禁止当事人提供

虚假证据材料，当事人必须如实提供证据，否则即构

成伪证罪。如果被告不仅不还钱，反而以不法意图控

告原告，被告不仅触犯伪证罪，还可能触及“诉讼诈

骗罪”。因而，当事人将承担更大的风险，相应也就减

轻了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 
 

五、结语 
 
“本土化”是近年来法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词汇。

众所周知，西方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的发展影响至深，

学者在进行学术创作时，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从西方法

学理论中寻求答案，或者套用西方理论框架解释中国

问题。有学者曾戏言中国的法学研究很难逃出西方理

论的魔掌。对于完善而成熟的西方法学理论，我们无

法视而不见，但是若将其奉为圭臬，不加思辨审慎地

运用，不仅无助于中国法学发展，使中国法学界的研

究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注脚，而且也贬损自身的

学术品质。目前，这种趋向已经开始有所逆转，许多

学者避免西方法学理论的简单嫁接，努力从中国实际

中提炼问题意识和阐释模式，以建构本土化的学术理

论。“诉讼诈骗”行为定性的学术立场，也应秉承中国

学术的传统，尊重我国民事诉讼基本制度。在我国现

有法律前提下，“诉讼诈骗”不应构成犯罪，最高人民

检察院的司法《答复》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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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iminalization of actionable fraud should not be defined as distinguish the actual crime, and it should be put 
in the system of China’s civil action. In the system of China’s civil action, courting has the obligation of checking case 
facts and evidence, and the party does not have the obligation of real statement. So, there is no system base of 
actionable fraud in China’s law system. In the actionable fraud, party’s claim is embodied by evidence, and the court is 
not defrauded because court makes a trail by evidence rules. If actionable fraud is criminalized in China’s law system, it 
will conflict with the relative regulations of the law of Civil Action and Criminal Law, furthermore it will bring about 
serious mor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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